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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少年犯年少年犯年少年犯年少年犯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委員及團體代表在法案委員會過往會議席上

提出的關注事項，並就日後工作路向的可行方案提出建議。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2. 條例草案於 2001年 11月 14日提交立法會，旨在實施法律改革
委員會 (下稱 “法改會 ”)於 2000年 5月發表的報告書中提出的建議，把刑
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歲提高至 10歲。

3. 內務委員會於 2001年 11月 16日會議上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此
條例草案，並於 2002年 6月 24日會議上展開該法案委員會的工作。

在過往會議席上提出的關注事項在過往會議席上提出的關注事項在過往會議席上提出的關注事項在過往會議席上提出的關注事項

4. 法案委員會曾先後舉行 4次會議，並於其中一次會議聽取團體
代表的意見。

團體／個別人士就條例草案提出的意見

5. 法案委員會曾邀請各界人士，以及曾就 “香港的刑事責任年齡
諮詢文件 ”向法改會提交意見書的 74個團體／個別人士，就條例草案提
出意見。

6. 迄今為止，共有 21個團體／個別人士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
見書，他們均支持當局提高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然而，對於應將最

低年齡提高至 10、 12還是 14歲，他們卻意見不一。

7. 支持按條例草案所載建議把刑事責任最低年齡提高至 10歲的
團體／個別人士，亦支持保留無能力犯罪的推定，使之適用於 10至 14
歲的少年犯。至於在未達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的少年犯所獲提供的支援

服務不足的情況下，若進一步把最低年齡提高至 12或 14歲，部分團體
則表示有所保留。部分團體代表亦關注到未達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的兒

童會被成年罪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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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外，團體代表亦提出了下述意見   

(a) 應為少年犯訂定正式法律程序以外的替代措施，以協助

他們改過自新及融入社會；

(b) 不論少年犯是否已屆或未達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當局

也應為其訂定更生／支援計劃；

(c) 由於警方在決定應向少年犯提出檢控、作出告誡還是轉

介其他機構以便提供所需服務時，可能會採用不同的標

準，因此應盡早讓專業人士 (如社會工作者 )參與作出決定
的過程；及

(d) 政府應調配更多資源為邊緣少年提供服務，因為預防勝

於治療。

9. 法案委員會所接獲的意見書及團體代表於 2002年 9月 19日會
議席上所提意見的摘要載於立法會CB(2)77/02-03(02)號文件，該文件
已於 2002年 10月 16日送交委員參閱。

法案委員會委員提出的意見

10. 法案委員會大致上同意應提高現時的刑事責任最低年齡。部

分委員認為，鑒於當局會保留無能力犯罪的推定，使之適用於 10至 14
歲的兒童，政府當局所提出把最低年齡提高至 10歲的建議可以接受。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贊成把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提高至 12歲，有一名
委員則支持將該年齡提高至 14歲。

11. 法案委員會委員亦提出下列關注事項   

(a) 現時是否有任何關於何者應為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的權威

研究，以及其他司法管轄區在採用 10歲或以上的刑事責
任最低年齡方面的經驗為何；

(b) 現行的刑事審判制度對少年犯的影響；

(c) 按照法改會於 2000年 5月提出的建議，就青少年司法制度
進行全面檢討的範圍及時間；

(d) 為少年犯提供的支援服務是否足夠，以及是否有正式法

律程序以外的替代措施 (如家庭小組會議 )；

(e) 是否有任何客觀準則，可用以評估警司警誡計劃及現時

為少年犯提供的支援計劃的成效；

(f) 負責就涉及少年犯的個案決定應否提出檢控、作出告誡

還是採取其他措施的警務人員，其職級及資格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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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處理少年犯的程序及少年法庭程序。

12. 法案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考慮   

(a) 設立正式的制度，規定警方必須盡早諮詢社會福利署及

有關各方，並讓他們參與決定處理少年犯的適當措施；

及

(b) 制訂更有效措施，例如在警司警誡計劃下採取措施，確

保少年犯及其父母／監護人積極參與各項支援／更生計

劃。

政府當局的立場政府當局的立場政府當局的立場政府當局的立場

13. 政府當局答允考慮第 12段所載的法案委員會的建議，並會因
應委員在上次會議席上提出的要求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委員提出的關

注事項及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摘要，載於立法會CB(2)488/02-03號文
件。至於法案委員會對全面檢討青少年司法制度的關注，政府當局表

示，有關處理頑劣兒童的替代措施的顧問研究已告展開，該項研究的

結果對於日後的工作路向將具有啟示作用。

14. 政府當局要求委員支持條例草案，因為法改會是在進行公眾

諮詢後，提出把刑事責任最低年齡提高至 10歲的建議。

日後的工作路向日後的工作路向日後的工作路向日後的工作路向

15. 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在決定是否支持條例草案前，有必

要確保當局已就少年犯制訂替代處理措施及提供足夠支援服務。法案

委員會亦得悉處理頑劣兒童的措施的顧問研究於 2002年 9月才告展
開，並需時 9個月才可完成。

16. 委員可考慮下列有關日後工作路向的方案   

(a) 法案委員會繼續進行討論，以期就現行的青少年司法制

度，以及作出轉介以便提供服務及召開 “家庭小組會議 ”
等程序所須作出的改善，與政府當局達成協議。

(b) 法案委員會再舉行一次或多次會議後完成其審議工作，

但   

(i) 政府當局須答允就現行程序作出檢討及改善，並會

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進一步作出匯報；或

(ii) 若法案委員會同意，對條例草案作出修正以修改刑
事責任的最低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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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案委員會暫時擱置其審議工作，待當局發表處理頑劣

兒童的措施的顧問研究報告後再作處理。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11月 26日


